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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列 

 

云何名為八種分別1？ 

一者、自性(一法自身有不同於他法的特性，intrinsic nature)分別， 

二者、差別(根據一法的特性而有不同的種類，differences)分別，           法執 

三者、總執(執著和合的整體相，form of the grasping of the whole)分別， 

四者、(執)我(“I”)分別，                                              我執 

五者、(執)我所(擁有的一切的，“mine”)分別， 

六者、愛(合意可愛的境生起愛著的，pleasant)分別， 

七者、非愛(不合意可愛的境生起非愛的，unpleasant)分別，                三毒 

八者、彼俱相違(既不是可愛、也不是非可愛的，neither of these two)分別。 

 

（二）辨能生三事 

 

云何如是八種分別能生三事(戲論分別所依止的識、識「所依」止的根、「所緣」

境)？ 

A、前三分別 

  （A）能生依緣 

謂若自性分別、若差別分別、若總執分別，此三分別能生分別戲論所依、分

別戲論所緣事。 

(三界的心、心所稱作「分別」，分別是心識的功能，分別與名言和合在一

起，稱作「分別戲論」。 

分別戲論的生起必須依止根、境、識，六根是分別戲論的「所依」，六境是

分別戲論的「所緣」。有情的果報是依止這三種分別而產生的。一切戲論的

所依(根身)、所緣(器界)是有情現在的正報及依報，是由這三種分別產生的；

由於過去生曾經有自性分別、差別分別、總執分別為因緣故，能生現在分別

戲論的所依及所緣事。) 

 

（B）由依緣生 

謂色等想事，為(所)依、(所)緣故，名(name)、想(ideation) 、言說(speech)所

攝，名、想、言說所顯(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取的相)分別戲論，即於此事分

別計(量比)度非一眾多品類差別(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2
 

                                                 
1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8a7～18)：「一者、自性，二者、差別，三、總執，四、我，五、

我所，六、愛，七、非愛，八、俱相違。前三，法執方便；四、五，人執方便；後三，三毒方便。又

前三通二執方便，四、五唯人執方便。此八分別皆不取，法執人執等正起時，以法執不感報故。既云：

能生三事，故知取法執等方便。若爾我見通不善性，何故不取者？若無執我見者不取，餘不善者取之。

後三不取根本者，簡方便能生，及根本所生異。意明後三為方便，能生根本三毒故，亦取方便也。若

與七分別相收，如文自思，前三能生根塵二法故。」 
2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8a21～26)：「論云：謂色等想事為依緣故等，乃至非一眾多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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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次二分別 

若我分別(執著五蘊和合體為我)、若我所(屬於「我的」)分別，此二分別能生

一切(其)餘「(惡)見根本」 

([1]邊執見的常見或斷見、 

[2]邪見、 

[3]見取見(執自己的見解是最殊勝的真實見)、 

[4]戒禁取見(執著非理性的戒條禁忌為生天之因或獲得解脫的方法)及「慢根

本」(所依的)、  

[5]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我見、身見，true-self-view )； 

及能生一切餘慢(如七慢)根本所有我慢(由我見而生起種種的高慢心)。 

 

(1)慢 對於劣己者思己勝，對與己相等者則思相等。 

(2)過慢 與己相等者思己勝，對勝己者思等；此慢超過前者，因此

稱為過慢。 

(3)慢過慢 對勝己者思己勝。 

(4)我慢 於五蘊執我及我所，恃彼起慢心。 

(5)增上慢 自未證果而謂已證得，未斷煩惱而謂已斷。 

(6)卑慢 於他多分勝中而謂己少分劣。 

(7)邪慢 自無德且行惡行而謂自有德。 

 

C、後三分別 

若(有可)愛分別、若非(可)愛分別、若彼俱相違(非可愛非不可愛)分別，如其所

應能生貪欲、瞋恚、愚癡。  

 

宙三、結 

D、結成三事總顯流轉 

是名八種分別能生如是三事： 

謂[1]分別戲論所依、(所)緣事， 

[2] (我)見、我慢事， 

[3]貪、瞋、癡事。 

 

當知此中分別戲論所依(所)緣事為所依止(根本)，生薩迦耶(我)見及以我慢； 

(又以)薩迦耶見我慢為依(根本)，生貪、瞋、癡(等雜染法)。 

由此三事，普能顯現一切世間流轉(pravṛtti，生死輪迴)品(類諸)法。 

                                                                                                                                                         
差別者：謂色等想事，為所依、為所緣故，名想事言說所攝、名想言說所顯分別戲論、非一生所攝者。

即有為所攝、名所攝，通無漏法。今又解：前言無漏者：不是三分別所生。所生者：餘所攝者，謂名

眷屬。所顯者：謂諸根塵等法，是名所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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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事]生貪、瞋、癡事(等雜染法)                   

 

[第二事]薩迦耶(我)見、我慢事         顯現一切世間流轉品法 

 

[第一事]分別戲論「所依事」、「所緣事」 

       

（三）解八種分別 

1、自性分別 

 

云何名為自性(依語言規範事物自身的特性，intrinsic nature)分別？謂於一切色

等想事，分別色等種種自性(自身的特性)所有尋思，如是名為自性分別。3
 

 

2、差別分別 

 

云何名為差別(依一法的特性而作不同的分類，differences)分別？謂即於彼色等

想事， 

謂此有色、謂此無色， 

謂此有見、謂此無見， 

謂此有對 (質礙)、謂此無對， 

謂此有漏、謂此無漏， 

謂此有為(生住異滅)、謂此無為(無生住異滅)， 

謂此是善、謂此不善、謂此無記， 

謂此過去、謂此未來、謂此現在。 

由如是等無量品類差別道理，即於(每一法的)自性(加以)分別依處，分別種種

彼差別義，如是名為差別分別。4
 

 

3、總執分別 

 

云何名為總執分別(執各種五蘊組合的整體總相為我，the grasping of the 

whole)？ 

謂即於彼色等想事，我及有情、(有壽)命(生命力)者、生者(受生的主體)等，假

想施設所引(生總執)分別。 

                                                 
3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12c28～513a9)：「謂於一切色等想事者：色等名體。分別色等種種自性

者：謂依色等名，分別名下色等自性。言所有尋思者：出能分別體。同此論說，二定已上無有尋伺，

云何上地有自性分別等體？解云：尋伺是假，若思若慧為其自性。若據用，唯在下地；若據實體，上

地通。故八分別遍通諸地。又尋伺地云：尋伺分別若望出世無漏無分別智，三界心法皆是分別。據此

文說，尋思分別即有通別。別名尋伺，唯在下地；通名尋伺，上地亦有。」 
4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13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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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多法總執為因，分別而轉(生)。 

於舍(宅、房屋)、軍(隊)、(樹)林、飲食、衣(服)、(車)乘等，假(借)想施設所引

(生總執)分別，如是名為總執分別(執著各別法的總相)。 

 

4.5、我、我所分別 

云何名為我、我所分別？ 

謂若(緣生)諸事(如五蘊的果報體)有漏(雜染)有(執)取，長時(無數生死輪迴中)

數習我、我所執之所積聚；由宿(過去世)串習(多次熏習)彼邪執(執取我、我所)

故，自見(內身外境)處事為緣所生虛妄分別，如是名為我、我所分別。 

 

6、愛分別 

云何名為愛分別？謂緣(慮、攀緣)淨妙(清淨微妙)可意(可愛合意)事境所生分

別。 

 

7、非愛分別 

云何名為非愛分別？謂(攀)緣不淨妙，不可意(不可愛不合意)事境所生分別。 

 

8、彼俱相違分別 

云何名為彼(可愛不可愛)俱相違分別？謂緣淨妙、不淨妙，可意、不可意俱離

事境，所生分別。 

 

（四）辨八中前三分別與所依緣展轉相生 

此中所說略有二種： 

一者、分別自性， 

二者、分別所依、分別所緣事。 

如是二種，無始世來，應知展轉更互為因(互為因緣)。 

 

分 分                    分 

別 別     展轉互為因果   別 

所 所                    自 

緣 依     生死流轉不息   性 

事 事 

 

謂過去世分別為因，能生現在分別所依及所緣事。 

現在分別所依(所)緣事既得生已，復能為因，生現在世由彼(所)依(所)緣所起分別。 

於今分別不了知故，復生當來所(所)依(所)緣事，彼當生故，決定當生依彼(根)、

緣彼(境)所起分別。(如是展轉相互為緣，故此眾生生死流轉不息。) 

 

 


